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暨相關機構100年度醫衛材採購報價須知

一、採購標的物：100年度醫衛材（詳附件一門諾醫院100年度醫衛材採購品項明細）。

二、公告期間：100年2月25日～100年3月25日。

三、報價期間：100年2月25日08:00～100年3月25日17:00時止，逾期概不受理。

四、收件地址：

(1) 掛號郵寄請：交寄97059花蓮市民權路44號門諾醫院採購課洪淑真小姐收(收件時間以寄達本院為憑)。

(2) 親自送達：本院採購課洪淑真小姐收。(受理時間限本院行政單位上班時間)。

(3) 電子資料傳輸：報價截止期限前遞送投標文件，該電子化資料，並視同正式文件，得免另備書面文件。供遞送之電傳號碼/網址為：pur03@mch.org.tw
。
五、報價類別：依廠牌，標的物報價區分為『現用』及『競價』兩種。

(1) 現用：本院現用廠牌。

(2) 競價：與公告標的物不同廠牌，但同功能(療效)、同規格，而欲參與競價之產品。

六、報價方式：

(1) 報價單內所有欄位均需詳實填寫，每頁報價單均須以公司大小章用印，若未完備用印視同無效報價。
(2) 相關報價文件請完備公司及負責人報價章後（如提供資料為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區分為廠商資格及報價資料（以資材碼為單位，由小至大分別裝訂）分別以迴紋針或長尾夾固定裝訂後，一併放入右上方註明”100年醫衛材年度採購資料”字樣之B4信封內，再於封口處加蓋騎縫章後交寄。

(3) 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報價，請將報價資料區分為廠商資格檔及報價資料檔，以PDF檔方式進行。

(4) 基於方便資料整理，無論以何種方式進行報價，均需於郵寄前或傳輸時，另以所提供之檔案格式（詳附件二醫衛材採購案報價單）傳送報價明細至pur03@mch.org.tw洪淑真小姐收，並請於傳輸完成後，致電詢問窗口確認傳輸資料收訖無誤。以上資料，如有書面與電子檔不符時，以書面為準。

七、報價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

(1) 廠商資格：

1. 廠商設立登記或設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或設立之證明文件。（登記證之營業項目須列有與本項服務業性質有關）
2. 廠商納稅證明。如營業稅等；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3. 廠商信用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4. 醫療器材販賣(製造)業藥商許可執照影本(非屬醫療器材者免附)。

(2) 報價資料：

1. 報價單（詳如附件二醫衛材採購案報價單）。

2. 衛生署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附中文仿單核定本或附冊) (非屬醫療器材者免附) (請於右上角標示資材碼)。

3. 原廠授權書(原廠投標者免附)。
4. 競價品項型錄(型錄上請標示本院規格表中每一細項所在處)。

5. 競價品項使用證明文件(有效合約影本或99年下半年度之發票影本不同月份至少二份)。

八、議價及試用：
(1) 議價當日未由負責人出席者，請代表出席人員持完備公司及負責人報價章（同報價單）之委託代理出席及議價授權書（詳附件三）參與。

(2) 針對須試用之競價品項，報價廠商須配合提供試用品及協助相關試用作業進行。並於試用審查通過後，始具參與競價之資格。
(3) 報價廠商於接獲試用通知起，三日內依通知規格、數量將試用品寄達本院採購課洪淑真小姐收，寄送包裝外請書明” 100年度醫衛材採購試用”、包裝內請依資材碼排序詳列試用品明細。因試用品逾期送達或不足量提供等原因，而影響試用作業執行困擾者，該品項視為試用不通過。
九、決選方式

(1) 廠商資格及報價等資料審查通過後，將擇同意試用且相關報價條件較優前四家廠商進行試用。

(2) 經試用通過之競價品項，將擇報價條件最優前二家與現用品項競價。

(3) 本案採有利標方式（如健保價差、折扣比率等），分項決議，議價時間另行通知。

(4) 若屬獨家報價品項，得以併入該廠商其他報價品項共同議價為原則。
(5) 如經雙方同意，院方保有同一品項簽雙合約之權利。
十、合約簽訂

(1) 合約期間自完成簽約日起二年內有效。

(2) 得標廠商須於接獲簽約通知後三日內完成簽訂合約作業。

(3) 合約期間如遇健保給付價調整時，標的物供應價原則依原健保給付價與原供應價之比率調整。任一方有無法依上述方式進行調整時，則雙方得另議訂新供應價，且該新供應價得追溯自健保局公告新健保給付價生效日起算。
(4) 有關交貨、驗收、付款、違規罰則等事宜，請詳附件四醫衛材年度採購合約稿。
十一、詢問窗口：本次報價及議比價作業諮詢窗口。

(1) 採購課 洪淑真 電話：(03)8241092  Mail: pur03@mch.org.tw

(2) 採購課 王慧芸 電話：(03)8241093  Mail: pur05@mch.org.tw

十二、附件： 

(1) 100年度醫衛材採購品項明細

(2) 醫衛材採購案報價單

(3) 委託代理出席及議價授權書
(4) 醫衛材年度採購合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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